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优秀基金项目及科研成果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表彰奖励南京中医药大学在“基金”项目研究和科技成果方面做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和科研项目组，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设立重大科技成果奖、优秀项目成果奖。重大科技成果奖励经费由康缘重大科技成果奖励基金中支出、优秀项目成果奖由康缘重大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中支出。评奖、授奖范围为南京中医药大学优秀科研项目与成果、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项目。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协作单位获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奖励标准由基金管理委员会另定。
第三条重大科技成果奖分别设立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1．一等奖：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者，一次性奖励人民币200万元。
2．二等奖：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二等奖者，一次性奖励人民币100万元。
3．三等奖：获得部省级科技奖励一等奖者，一次性奖励80万元。

第四条  优秀项目成果奖分别设立一等奖，奖励金额5万元；二等奖，奖励金额3万元；三等奖，奖励金额1万元。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方可申请奖励。
1．一等奖：获得江苏省科技奖励二等奖、南京市科技奖励一等奖、新药证书、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完成特别优秀者。
2．二等奖：获得江苏省科技奖励三等奖及以上、南京市科技奖励二等奖及以上、新药临床研究批件、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完成优秀者。
3．三等奖：获江苏省和南京市科技奖励、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资助或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资助考核结果合格者。

第五条  优秀科研项目奖的评审与授奖,由管理委员会组织，经专家委员会根据科学、公开、公正的原则负责评审。 

第六条 管理委员会负责评奖工作的组织及日常管理工作。 

第七条  申报重大科技成果奖和优秀项目成果奖须填写《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优秀基金项目及科研成果奖励申请书》，并附参评项目相关资料。

第八条 拟授奖的项目成果经专家委员会认定或评审，由管理委员会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公示后核定。自公示之日起15天内为异议期。在异议期内，如对公示的拟授奖项目持有异议，可以书面形式向管理委员会提出。

第九条  重大科技成果奖不设奖项限额。优秀基金项目成果奖每年评选一次，设一等奖4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2名，必要时根据当年基金项目和成果情况适当调整。
第十条  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对获奖项目组颁发奖励证书及奖金，同一项目按最高获奖级别予以奖励，不重复授奖。
第十一条 对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获奖的，一经发现，撤销奖励，收回获奖证书、奖金，并建议乙方对责任人酌情给予处分。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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